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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補助實施戶外
教育計畫申請程序說明



戶外教育政策白皮書及內涵

 《戶外教育宣言3.0》以「讓學習走向社會永續—全民共創健康、
平權、共好的戶外教育」為主軸。

 戶外教育之活動，以走讀、實作、觀察、探索體驗或其他有益學生
生活體驗之方式為之。

 戶外教育應融入領域課程或結合彈性學習課程，並發展出學校的特
色課程或教案。



1 申請程序及期限

2 申請對象

4      各計畫補助額度

5 各計畫注意事項



申 請 程 序

收件方式：請至「國中小課程教學計畫填報系統」

(https://teach.k12ea.gov.tw)線上申請。

審查方式：

 本府聘請學者及學校校長進行初審。

 學校結合「人權教育」、「食農教育」議題辦理2-2及2-3計畫，

經本府於申請書勾選「外加主題」欄位，此不占本府原有經費申請

額度，將直接送請國教署審查及核定。



計 畫 辦 理 期 程

學校依初審結

果修正期限

學校填報期限 自即日起至114年4月18日(星期五)止

本府公布初審結果 114年5月2日(星期五)前

114年5月9日(星期五)前至「國中小課程教
學計畫填報系統」依審查意見修正計畫內容



申 請 對 象

本縣所轄國民中小學

2-1學校實施
戶外教育

以非偏遠地區(非山非市及

一般地區學校)，且校內經

濟弱勢學生為多數者優先。

2-2學校推展優質
戶外教育路線

2-3學校辦理戶外
教育自主學習課程

本縣所轄國民中小學



2-1學校實施
戶外教育

2-2學校推展優質
戶外教育路線

2-3學校辦理戶外
教育自主學習課程

每案補助3萬元，每

校每學年上限為4案。

每校以補助3萬元
為原則，並以6萬
元為上限。

 每校最高補助35萬元，
其中資本門40%為限

 來訪學校參與路線經費，
建議不應低於計畫經費
的三分之一。

各 計 畫 補 助 額 度



注 意 事 項

2-1學校實
施戶外教育

 本學年度申請方式採線上填報辦理。

 課程類型結合本縣食農教育場域及歷史文化場

域(如王船故事館、牡丹社事件館) ，將列為計

畫審查重點項目。

 偏遠地區學校請依「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

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」申請補助。



注 意 事 項

2-3

2-2學校推展優
質戶外教育路線

受理課程體驗時間及聯絡窗口

等資訊，應同意提供地方政府

公告，以及國教署公告於戶外

教育資源平臺。



注 意 事 項

2-3學校辦理戶
外教育自主課程

 學校以「班級」、「班群」或「學
年」為單位規劃經費。

 學校應實施跨區域（如跨直轄市、
縣(市)，或同縣市跨不同行政區）
之自主學習課程，並視情況鼓勵2
天1夜課程為優先。

 應重視教師「教」(導引)與「學」
(學生自主學習)，並應針對參與課
程之師生，辦理安全風險管理知能
研習。



注 意 事 項

有關戶外教育相
關資源及計畫參
考格式載點請洽

戶外教育資源平台
(https://outdoor.moe.edu.tw/)



感謝聆聽


